
华泰财险附加雇员个人物品条款（2025 版） 

经双方同意，由于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人雇员的个人物品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

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对货币、票证、有价证券、有现金价值的磁卡、集成电路（IC）卡等

卡类、金银、珠宝、钻石、玉器、首饰、古币、古玩、古书、古画、邮票、书画、艺术品、

稀有金属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对每个雇员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

额，保险人的总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累计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